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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典当合同及续当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 2017 年、2018 年

与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金丰”）共签署了 2 份《典当合

同》，涉及金额 1.05 亿元，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披露的《关于或有负

债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24），上述合同资金未汇入公司账户。公司

将资金占用方所占用资金确认为“其他应收款”的财务处理方式，并已多次催

缴占用方归还欠款，保证公司利益。 

2019 年 6 月 14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签署典当合同及续当合同的议案》，公司拟与安徽金丰签署合同如下： 

1、续当合同，合同金额为 10,000 万元。以通宝（湖北）产业投资壹号基

金（有限合伙）持有的星宝瑞光电（东莞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星宝瑞”）

50%股权及股权派生的权益为典当质押标的，典当期限 180日。 

2、续当合同，合同金额为 500 万元。以通宝（湖北）产业投资壹号基金

（有限合伙）持有的星宝瑞光电（东莞）有限公司 6.67%股权及股权派生的权

益作为典当质押标的，典当期限 180日。 

3、典当合同，合同金额为 900 万元，以通宝（湖北）产业投资壹号基金

（有限合伙）持有的星宝瑞光电（东莞）有限公司 10%股权及股权派生的权益

作为典当质押标的。典当期限 180日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左洪波、褚淑霞等对上述总计 11,400 万元合同金额提供连

带责任保证担保。公司及子公司未对该事项涉及的关联担保提供反担保，并已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及《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

豁免业务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。 



二、质押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企业名称：星宝瑞光电（东莞）有限公司  

2、注册资本：15,000万人民币 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刘双良 

4、注册地址：东莞市桥头镇石水口村银湖一路 18号一层 

5、经营范围：研发、产销、维修、加工；真空镀膜、光学镀膜、纳米材

料、真空涂覆设备；生产、销售；手机玻璃屏、手表玻璃片、电子产品视窗玻

璃。  

6、财务状况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9 年 3月 31日（未审计） 2018 年 12 月 31 日 

总资产 109,996,599.78 109,997,209.78 

总负债 1,000.00     1,000.00 

净资产 109,995,599.78 109,996,209.78 

项目 2019 年 1-3 月（未审计） 2018 年度 

营业收入 0 0 

净利润 -610.00    -1,022.24 

7、与上市公司关系：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瑞德光电（郑州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左

洪波先生共同出资设立了通宝（湖北）产业投资壹号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，并任

管理人，通宝（湖北）产业投资壹号基金（有限合伙）持有星宝瑞公司 66.67%

股权。 

三、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续当合同 1 

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0,000 万元整，续当月综合费率为当金的 0.83%，月利

率为 0%，续当期限为 180 日，续当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29 日起至 2019 年 7 月

28 日止。以通宝（湖北）产业投资壹号基金（有限合伙）持有的星宝瑞光电

（东莞）有限公司 50%股权及股权派生的权益为典当质押标的。 

2、续当合同 2 



合同金额为 500 万元，续当月综合费率为当金的 0.83%，月利率为 0%，续

当期限为 180 日，续当期限自 2019 年 3 月 27 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23 日止。以

通宝（湖北）产业投资壹号基金（有限合伙）持有的星宝瑞光电（东莞）有限

公司 6.67%股权及股权派生的权益作为典当质押标的。 

3、典当合同 

合同金额为 900 万元，月综合费率为当金的 0.83%，综合费用按贷款本金

到期日一次性收取。典当期限为 180 日，以通宝（湖北）产业投资壹号基金

（有限合伙）持有的星宝瑞光电（东莞）有限公司 10%股权及股权派生的权益

作为典当质押标的。 

违约约定：①超过典当期限赎当的，为延期赎当,属于公司违约。安徽金丰

除收取逾期期间正常的综合费用和利息外，有权按照当金余额的日 0.05%收取

违约金。②绝当后如当物未处理，公司如需赎当或者续当，经安徽金丰同意可

予办理。安徽金丰除收取逾期期间正常的综合费用和利息外，有权按照当金余

额的日 0.05%收取违约金。③公司违约出现绝当情形的，公司应自逾期之日起

至安徽金丰收回全部当金之日止，按照应付当金余额的日 0.15%向安徽金丰支

付违约金，该违约金安徽金丰有权从当物处置款中直接优先扣除。 

四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签署典当合同及续当合同，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，降低财务

费用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，不会对公司正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

2019年 6月 14日 


